[image: image1.png]



主动公开                   南建水函〔2021〕28号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
印发南海区住建水利系统迎“七一”安全生产特别防护期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市政管理部门、房管部门，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区水利水电工程质量监督站，区建筑业协会、区物业管理协会，区、各镇（街道）水投公司，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各燃气经营企业、各供水企业、各预拌混凝土（砂浆）生产企业，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各有关单位：

根据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水利局和区安全生产委员会的工作部署，我局制定了《南海区住建水利系统迎“七一”安全生产特别防护期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1年6月18日

南海区住建水利系统迎“七一”安全生产特别防护期工作方案

为强化我区住建水利系统迎“七一”建党100周年期间安全生产风险防范，确保我区住建水利系统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可控，为“七一”建党100周年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根据《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佛山市住建系统迎“七一”安全生产特别防护期工作方案〉的通知》（佛建函〔2021〕55号）、《佛山市南海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迎“七一”安全生产特别防护期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南安办〔2021〕89号）等文件精神，自即日起至2021年7月10日，全面开展我区住建水利系统迎“七一”安全生产特别防护期工作。为确保各项工作有效落实，制订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树牢“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突出问题导向，加大执法力度，狠抓隐患整改到位，扎实抓好迎接建党百年华诞期间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以良好的安全生产环境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二、组织领导

为加强本次防护期工作的组织领导，我局成立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迎“七一”安全生产特别防护期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组长由我局叶新局长担任，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相关业务科室负责人为组员的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和指导全区住建水利系统做好迎“七一”安全生产特别防护期工作。

三、主要任务

特别防护期期间，各镇（街道）按照各自职责分工，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城市建设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等工作，在住建水利领域全面开展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采取企业自查自纠和政府巡查督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安全生产的各个环节，集中人力、物力，加大隐患排查力度，治理一批突出安全事故隐患；对查出的事故隐患，按照分级分类管理的原则，逐一落实整改责任，制定整改方案，迅速实施整改；对重大隐患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明确责任人、完成时限、整改措施、经费保障、应急预案等；对一时难以整改的隐患和重大危险源制定监控措施，落实专人进行监控，做到万无一失；对问题多、隐患严重、事故多发的生产经营单位重点执法检查，不走过场，不留死角，依法从重处罚查处一批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  

（一）疫情防控工作

把疫情防控工作当作当前的头等大事，按照市、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的统一部署，高标准、严要求落实各项防控工作。督促、组织辖区内住建水利系统企业担负起核酸检测和接种疫苗的主体责任。按照《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督促建筑工地开展大规模人员接种新冠疫苗工作的通知》要求，6月30日前各项目工地参建人员要应接尽接，完成疫苗接种工作。

（二）在建房屋市政工程

主要检查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人员到岗履职、安全检查制度执行情况；是否存在压缩工期、超越资质范围承揽工程、无相关资质证书、违法分包、转包工程等违法行为。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隐患排查整改情况：起重机械、深基坑、高支模、脚手架等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现场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情况。督促工程项目各方主体建立健全危大工程安全管控体系，按要求编制专项施工方案，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专项方案组织专家论证，严格按照方案施工。确保实现所有危大工程100%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建筑起重机械、高支模、深基坑专项施工方案 100%编制防坍塌、防高坠、防物体打击等防护措施。防范化解施工路段事故多发风险：督促存在占道施工的工地施工单位制定交通疏解和安全防护方案，在施工期间配合辖区交警部门做好施工现场的安全防护、改道设置、通行引导等工作。工地现场消防安全管理情况、汛期防汛工作落实情况。

（三）有限空间作业

结合《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住建水利领域有限空间作业安全防范工作的紧急通知》等文件要求，全区住建水利系统所有涉有限空间作业企业要进行一次全面安全隐患排查，严格落实有限空间安全作业“七个不准”（未经风险辨识不准作业、未经通风和检测合格不准作业、不佩戴劳动防护用品不准作业、没有监护不准作业、电气设备不符合规定不准作业、未经审批不准作业、未经培训演练不准作业）。供排水领域方面开展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市政管理部门以及各供排水企业，开展一次“全覆盖”安全生产大检查。检查重点针对“七个有没有”：一是有没有全面辨识有限空间风险，并建档立册，在所有有限空间现场醒目位置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二是有没有建立完善有限空间安全规章制度和作业流程，特别是强化作业前、作业中的通风和检测管控措施；三是有没有为员工配备个人劳动保护用品，特别是配齐配全通风检测作业仪器、呼吸器等各类应急保障用品；四是有没有落实有限空间作业中的安全监护措施，特别是按要求配备监护人员；五是有没有确保有限空间作业现场设备设施安全，特别是电气设备符合防爆、安全等规定；六是有没有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许可申报审批管理；七是有没有定期组织员工开展常态化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培训，并且有计划地开展有限空间应急救援演练。

（四）在建在管水利工程

组织开展水利行业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突出强化水利工程起重机械、高支模、深基坑、有限作业空间等重点领域，对查出的事故隐患，按照分级分类管理的原则，逐一落实整改责任，制定整改方案，迅速实施整改。

结合《佛山市水利局关于开展汛期水利工程安全生产检查工作的通知》要求，切实加强汛期“龙舟水”期间水利工程安全生产管理，确保全市水利工程安全度汛，结合“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为主题的水利“安全生产月”活动，开展一次全市水利工程安全隐患大排查工作。对事故易发多发、易造成人员伤亡的重点环节进行全面细致的自查自纠，主动发现隐患、报告隐患。对排查出来的安全隐患信息进行汇总，及时录入水利安全生产信息系统，实施靶向执法、精准监管。同时，做好对本地区的重大安全隐患点和事故易发点开展风险研判，做到基数清、情况明、措施实。

（五）城镇燃气和油气输送管道

主要检查天然气储配站、汽车加气站，液化石油气储配站、供应站等。重点检查燃气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生产安全风险防控及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实施情况，安全管理机构设置和专职安全管理人员配备情况，生产场所和储存设施的现场管理情况，设备维护保养制度落实情况，应急演练开展情况等。检查油气输送管道企业对油气管道风险点危险源和高后果区的检查和管控情况。

（六）物业小区

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做好小区出入口管理工作。加强物业小区环境卫生保洁, 消杀力度。根据防疫需要增加小区垃圾清运频次，减少细菌、病毒滋生，重点加强对电梯内部、电梯按钮、小区游乐设施等公共场所、人员接触的公共部位消毒杀菌工作。检查物业服务企业对消防设施设备、电梯日常维护和安全隐患的排查工作；检查物业服务企业预防高空坠物、高空坠落等安全隐患的排查工作；检查物业服务企业安全岗位责任制，安全预案制订、实施情况。

（七）既有房屋使用安全

完成初判存在安全隐患的用作经营性的自建房排查整治。做好汛期危旧房屋管理工作。各镇街按照区住建水利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汛期危旧房屋管理的通知》要求，做好汛期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管理相关工作。

（八）暴雨防内涝

我区已全面进入“龙舟水”防御时期，根据气象水文分析研判的天气特点和预警信号，提出防御强对流、强降雨天气措施，落实责任到岗到人。严格执行和落实内涝防御六要点，做好暴雨前预排和积水点应急强排工作；按照内涝点“一点一册”要求提前预置抢险力量和排涝设备，针对城市积涝容易引发触电伤人事故、下沉式立交积水导致车辆被困等情况，做好桥隧涵洞、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及暴雨天气交通疏导和警示工作。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安全责任。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做好特别防护期安全生产工作，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市政管理部门、房管部门，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区、各镇（街道）水投公司，瀚蓝环境主要领导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做好特别防护期时段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各相关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周密研究部署，落实人、财、物，集中力量和时间狠抓责任和防范措施的落实，严防各类生产安全生产事故。

（二）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区住建水利系统企业要严格按照《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通知》（粤委办发电〔2018〕15号）要求落实安全风险管控、隐患排查治理等主体责任。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市政管理部门、房管部门，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把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作为隐患排查的根本落脚点，督促企业全面落实。

（三）全面排查隐患，严格监督执法。针对建党百年特别防护期，全区住建水利系统企业要认真开展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工作，细致排查各类隐患，对发现的隐患和问题，及时落实整改，并建立台账，形成闭环管理。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市政管理部门、房管部门，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在企业自查自纠的基础上，要切实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细致排查各类隐患，对发现的隐患和问题，要立即督促企业落实整改；对不能当场整改的隐患，要落实隐患整改责任、措施、资金、时限、预案；对重大隐患要实行挂牌督办，确保整改到位；对存在明显违法违规行为的，要严格落实“四个一律”，坚决依法予以严肃处理，切实改变安全生产工作中“认不清、想不到、管不到”的问题。

（四）加强值班值守，强化应急准备。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市政管理部门、房管部门，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认真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和领导带班制度，加强节日期间的应急值班值守，及时报告突发事件(事故)信息并科学有效处置。值班人员要坚守岗位，严禁擅离职守，要随时掌握辖区内住建水利系统的安全生产现状，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和突发事故，要及时赶赴现场组织抢险和处置，妥善处理事故善后工作，切实做到反应灵敏、响应快速、组织得力、施救有效，最大限度减少事故损失。要密切关注安全生产网络舆情动态，积极主动回应社会关切，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做好舆情应对，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市政管理部门、房管部门，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请于2021年6月21日上午下班前、7月6日前将特别防护期工作情况汇总表（详见附件）报送至我局对应股室（工程质量安全监管股联系人：钟暾，联系电话：86231980；建管股：李勇，联系电话：86231971；执法监察大队：李嘉文，联系电话86339612；燃气发展和监管股：姚冰，联系电话：86320705；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股：关力强，联系电话：81213200；物业管理股：叶昊炫，联系电话：13679831020；水利规划建设股：罗志江，联系电话：86226113；水利工程管理股：罗伦，联系电话86287930；供排水管理股：黄永浩，联系电话：86395652，水旱灾害防御股：郭满添，联系电话：86393791）。
附件：特别防护期工作情况汇总表

附件
特别防护期工作情况汇总表

	单位名称
	领导带队检查安全生产次数
	会商研判安全生产风险次数
	出动安全监管人员人次
	检查生产

经营家次
	排查隐患

数量
	完成整治

隐患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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